
臺北市 112學年度市立普通型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

正式教師聯合甄選 

考生複試注意事項 

甄選學校：木柵高工  甄選科別：製圖科 

術科實作考生自備工具清單 

一、考生自備工具清單： 

工具名稱 規格 備註 

文具 鉛筆、原子筆、橡皮擦。 場地可出借下列用具：

直尺、量角器、鉛筆、

筆芯、橡皮擦…等。 

但比例尺及圓規需自備 

製圖用具 

直尺(30cm以下)、比例尺、三角板、量

角器、圓規。 

 

二、其他注意事項： 

注意事項： 

1. 僅限使用場地提供之軟硬體(如非必要請勿安裝自備之鍵盤滑鼠等設備)。 

2. 測試期間，繪圖軟體之線上說明等相關聯網內容在測試時均無法使用。 

3. 測試前，繪圖軟體所有設定及規範均還原為標準安裝後之預設狀態。 

4. 電腦中提供乙級術科查表資料檔案，測試期間不得使用自備之各種資料。 

 

 

 

 


